
证券代码:002545� �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15-038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６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

补缴税款【注

１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注

１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 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９３９

韩汇如

２ ０１＊＊＊＊＊７１５

韩方如

３ ００＊＊＊＊＊７６３

韩真如

五、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

３１８

号）

２

、咨询联系人：何良军、陶波

３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０５６０９２

４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２－８２２９２６４６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5-051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雪莱特”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该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以邮件和电话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表决董事

7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人。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

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柴国生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通过如下议案

:

1

、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总裁柴华先生和董事、董事会秘书冼树忠先生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两人

回避表决

;

董事长柴国生先生作为激励对象柴华先生的近亲属

,

回避表决。其他

4

名董事参与表决。

截至授予日

,

原激励对象

9

人

(

许小武、傅兴华、李秋菊、陈强、何锐威、杨珊珊、郑艺强、蔡惠君、吴铭扬

)

因

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

上述人员原计划被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12

万股

,

根据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

,

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如下

:

本次

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450

万股调整为

438

万股

,

激励对象拟授予人数由

117

名调整为

108

名。

由于公司以总股本

240,513,224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

,

转增

2

股

,

派

0.80

元人民币现金

,

该方案已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

需

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权益数量和价格作相应调整。

经调整后

,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数由

438

万股调整为

657

万股。授予价由

7.15

元

/

股调整为

4.71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对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所涉授予激励

对象、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价格的调整

,

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关于调整的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

: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17

人调整为

108

人

;

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450

万股调整为

657

万股

;

授予价

由

7.15

元

/

股调整为

4.71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2

、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总裁柴华先生和董事、董事会秘书冼树忠先生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两人

回避表决

;

董事长柴国生先生作为激励对象柴华先生的近亲属

,

回避表决。 其他

4

名董事参与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

草案

)

》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5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认为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

同意确定

2015

年

5

月

29

日为授予日

,

授予

108

名激励对象

657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和《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规定

,

董事会确定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15

年

5

月

29

日

,

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以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

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

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2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股权

激励备忘录

1-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条件

,

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

除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应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外

,

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我们一致同意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为

2015

年

5

月

29

日

,

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

108

名激励对象授予

657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9日

股票代码:002076� � � �股票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5-052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雪莱特”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该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刘火根先生主持

,

监事应到

3

人

,

实到

3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

审议

,

以投票表决方式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审查公司激励对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

,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经于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截至授予日

,

原激励对象

9

人

(

许小武、

傅兴华、李秋菊、陈强、何锐威、杨珊珊、郑艺强、蔡惠君、吴铭扬

)

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

,

上述人员原计划被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12

万股

,

根据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

定

,

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如下

:

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450

万股调整为

438

万股

,

激励对象拟授予人数由

117

名调整为

108

名。

由于公司以总股本

240,513,224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

,

转增

2

股

,

派

0.80

元人民币现金

,

该方案已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

需

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权益数量和价格作相应调整。

经调整后

,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数由

438

万股调整为

657

万股。授予价由

7.15

元

/

股调整为

4.71

元

/

股。

以上调整符合《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

,

认为

:

1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

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

、除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外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

2015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5-053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雪莱特”

)

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2015

年

5

月

29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

现将相关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

、

2015

年

4

月

11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关于将实际控制人柴国生先生的近亲属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

<

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随后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

2015

年

5

月

4

日

,

公司获悉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

、

2015

年

5

月

25

日

,

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关于将实际控制人柴国生先生的近亲属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

、

2015

年

5

月

29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

,

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调整事项

1

、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人数、授予数量、授予价格

截至授予日

,

原激励对象

9

人

(

许小武、傅兴华、李秋菊、陈强、何锐威、杨珊珊、郑艺强、蔡惠君、吴铭扬

)

因

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

上述人员原计划被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12

万股

,

根据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

,

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如下

:

本次

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450

万股调整为

438

万股

,

激励对象拟授予人数由

117

名调整为

108

名。

由于公司以总股本

240,513,224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

,

转增

2

股

,

派

0.80

元人民币现金

,

该方案已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

需

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权益数量和价格作相应调整。

经调整后

,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数由

438

万股调整为

657

万股。授予价由

7.15

元

/

股调整为

4.71

元

/

股。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名单、授予数量、授予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对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所涉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价格的调整

,

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关于调整的规定。同

意公司董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17

人调整为

108

人

;

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450

万股调整为

657

万股

;

授予价由

7.15

元

/

股调整为

4.71

元

/

股。

五、监事会意见

为审查公司激励对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

,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经于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截至授予日

,

原激励对象

9

人

(

许小武、

傅兴华、李秋菊、陈强、何锐威、杨珊珊、郑艺强、蔡惠君、吴铭扬

)

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

,

上述人员原计划被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12

万股

,

根据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

定

,

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如下

:

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450

万股调整为

438

万股

,

激励对象拟授予人数由

117

名调整为

108

名。

由于公司以总股本

240,513,224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

,

转增

2

股

,

派

0.80

元人民币现金

,

该方案已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

需

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权益数量和价格作相应调整。

经调整后

,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数由

438

万股调整为

657

万股。授予价由

7.15

元

/

股调整为

4.71

元

/

股。

以上调整符合《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及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调整

事宜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的确定

,

以及对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

予价格的调整符合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9

号》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4

、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关于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5-054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雪莱特”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

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

根据公司

2015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5

年

5

月

29

日。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

一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2015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其主要内容如下

:

1

、标的股票种类

:

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公司普通股

A

股股票。

2

、标的股票来源

:

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本公司

A

股

普通股。

3

、激励对象

:

激励计划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17

人

,

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实施本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

公司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子公司的核心骨干。

4

、对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安排的说明

: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计算

,

整个计划有效期为

4

年。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的

12

个月为锁定期。锁定期后为解锁期。在锁定期和解锁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

激励计划所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或偿还债务。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息、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股份和红利同时按本激励计划进行锁定。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的

12

个月后为解锁期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及各期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次解锁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

二

)

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

、

2015

年

4

月

11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关于将实际控制人柴国生先生的近亲属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

<

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随后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

2015

年

5

月

4

日

,

公司获悉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

、

2015

年

5

月

25

日

,

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关于将实际控制人柴国生先生的近亲属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

、

2015

年

5

月

29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

,

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截至授予日

,

原激励对象

9

人

(

许小武、傅兴华、李秋菊、陈强、何锐威、杨珊珊、郑艺强、蔡惠君、吴铭扬

)

因

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

上述人员原计划被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12

万股

,

根据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

,

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如下

:

本次

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450

万股调整为

438

万股

,

激励对象拟授予人数由

117

名调整为

108

名。

由于公司以总股本

240,513,224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

,

转增

2

股

,

派

0.80

元人民币现金

,

该方案已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

需

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权益数量和价格作相应调整。

经调整后

,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数由

438

万股调整为

657

万股。授予价由

7.15

元

/

股调整为

4.71

元

/

股。

三、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激励对象中

,

柴华先生、冼树忠先生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石云梁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在授

予日前

6

个月内除冼树忠先生因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购买公司股票外

,

另外

两人无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于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

,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为

:

(

一

)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二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4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

,

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

,

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

满足。

五、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2015

年

5

月

29

日

2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对象及数量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获授总量占授予总量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柴华 董事、总裁

１３５ ２０．５５％ ０．３７％

冼树忠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１３２ ２０．０９％ ０．３７％

石云梁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２７ ４．１１％ ０．０７％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子公

司核心骨干（

１０５

人）

３６３ ５５．２５％ １．０１％

合计（

１０８

人）

６５７ １００％ １．８２％

3

、授予价格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

4.71

元。

4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

108

名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57

万股。

5

、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后

,

将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

,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

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5

年

5

月

29

日

,

在

2015

年

-2018

年将按照各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比例和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额分期确认限制性股票激

励成本。经测算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

876.44

万元

,

则

2015

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

下表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万股） 限制性股票成本（万元）

２０１５

年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万元）

６５７ ８７６．４４ ３３５．３８ ３６３．３０ １４１．７２ ３６．０５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

算数据

,

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七、本次激励计划完成后

,

本公司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

截至授予日

,

雪莱特股本总额为

360,769,836

股。为完成本次激励计划

,

根据调整好的授予价格

4.71

元

/

股

,

公司拟向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

108

名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57

万股。本次激励计划完成后

,

上

市公司总股本将不超过

367,339,836

股

,

社会公众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

。 本次交易完成

后

,

公司仍旧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综上

,

本次激励计划不会导致雪莱特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八、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激励计划

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九、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和《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规定

,

董事会确定

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15

年

5

月

29

日

,

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

3

号》以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

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

票的条件。

2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条件

,

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除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

购其应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外

,

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因此

,

一致同意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5

年

5

月

29

日

,

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

108

名激励对象授予

657

万股

限制性股票。

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

,

认为

:

1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

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

、除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外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

2015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十一、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及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调整

事宜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的确定

,

以及对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

予价格的调整符合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9

号》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十二、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4

、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关于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9日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调整后)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获授限制性股票占目

前总股本的比例

柴华 董事、总裁

１３５ ０．３７％

冼树忠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１３２ ０．３７％

石云梁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２７ ０．０７％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子公司核心骨干（

１０５

人）

３６３ １．０１％

合计（

１０８

人）

６５７ １．８２％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子公司核心骨干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吴晓森 核心骨干

２

张卿斌 核心骨干

３

张冬 核心骨干

４

肖海权 核心骨干

５

余兴成 核心骨干

６

周莉 核心骨干

７

万金勇 核心骨干

８

何军 核心骨干

９

张荣 核心骨干

１０

杨力 核心骨干

１１

龚兴富 核心骨干

１２

李还贵 核心骨干

１３

吴小炎 核心骨干

１４

刘兴 核心骨干

１５

吴彬源 核心骨干

１６

刘继斌 核心骨干

１７

欧阳午田 核心骨干

１８

陈伟林 核心骨干

１９

裴小锋 核心骨干

２０

王志飞 核心骨干

２１

石奎 核心骨干

２２

范宏喜 核心骨干

２３

何亮 核心骨干

２４

李亚萍 核心骨干

２５

甘晓军 核心骨干

２６

覃林福 核心骨干

２７

张文香 核心骨干

２８

汤剑波 核心骨干

２９

马慧明 核心骨干

３０

黄东泽 核心骨干

３１

王培顺 核心骨干

３２

孙光建 核心骨干

３３

赵廷斌 核心骨干

３４

曹优东 核心骨干

３５

仇涛 核心骨干

３６

骆振华 核心骨干

３７

孔德义 核心骨干

３８

左庆红 核心骨干

３９

白娟娟 核心骨干

４０

李响 核心骨干

４１

吴世杰 核心骨干

４２

胡建华 核心骨干

４３

崔同在 核心骨干

４４

肖辉 核心骨干

４５

余凤霞 核心骨干

４６

蓝建文 核心骨干

４７

吴文东 核心骨干

４８

钟林 核心骨干

４９

余东丰 核心骨干

５０

王海彬 核心骨干

５１

康思玲 核心骨干

５２

严运钧 核心骨干

５３

霍其涛 核心骨干

５４

雷宇 核心骨干

５５

张桃华 核心骨干

５６

侯春晓 核心骨干

５７

季书清 核心骨干

５８

肖访 核心骨干

５９

吴翠琴 核心骨干

６０

梁瑞洁 核心骨干

６１

潘智恒 核心骨干

６２

汪梦丹 核心骨干

６３

徐芳 核心骨干

６４

胡强 核心骨干

６５

程杨 核心骨干

６６

刘育平 核心骨干

６７

徐永林 核心骨干

６８

李亮 核心骨干

６９

邓乔良 核心骨干

７０

倪果 核心骨干

７１

戴文 核心骨干

７２

朱性区 核心骨干

７３

刘静林 核心骨干

７４

魏志权 核心骨干

７５

张召会 核心骨干

７６

李林泽 核心骨干

７７

马月霞 核心骨干

７８

李嘉丽 核心骨干

７９

傅燕洲 核心骨干

８０

代建云 核心骨干

８１

杨伟强 核心骨干

８２

林艺宇 核心骨干

８３

蔡仲凯 核心骨干

８４

聂龙 核心骨干

８５

曾雪娇 核心骨干

８６

杨晓伟 核心骨干

８７

陈方涛 核心骨干

８８

黄 欣 核心骨干

８９

陈月萍 核心骨干

９０

谢彬彬 核心骨干

９１

杨淑珍 核心骨干

９２

陈财泳 核心骨干

９３

刘克明 核心骨干

９４

蔡惠娟 核心骨干

９５

王小惠 核心骨干

９６

林伟杰 核心骨干

９７

邱华禄 核心骨干

９８

柳雪山 核心骨干

９９

陈毅强 核心骨干

１００

王淑玲 核心骨干

１０１

朱美华 核心骨干

１０２

简跃振 核心骨干

１０３

陈翔 核心骨干

１０４

肖惠丹 核心骨干

１０５

陈小蓉 核心骨干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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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 �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15-025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外高桥股份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审议全票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

8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同意增补冯正权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意增补高天乐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审计委

员会委员。

经本次增补，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冯正权（主任委员）、姚忠、瞿承康、高天乐、李志强；

提名委员会：李志强（主任委员）、施伟民、高天乐、冯正权；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舒榕斌（主任委员）、施伟民、李云章、高天乐、李志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高天乐（主任委员）、舒榕斌、姚忠、李志强、冯正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股票代码：001896� � �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2015-28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

年

6

月

1

日， 公司收到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送达的《关于更换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因银河证券原委派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温军婴先生离职， 银河证券另行委派王飞先生接替温军婴先

生对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 豫能控股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李雪斌先生和王

飞先生。

特此公告。

附：王飞先生简历

王飞，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副总经理，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自

2007

年

加入中国银河证券以来，具有

8

年的证券发行及并购重组工作经验，负责或参与了多项并购重组及发行

融资工作。在发行融资方面，参与完成了长源电力非公开发行、白云机场非公开发行、芜湖港非公开发

行、豫能控股非公开发行、金鸿能源非公开发行等多个项目再融资；在并购重组方面，参与完成了芜湖港

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的重组工作。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0628� � �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15-30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曾就本公司子公司四川雅安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安温泉公司）与四川大地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公司）、四川省技术贸易中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公告（相关

公告详见

2014

年

6

月

4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近日，本公司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1

）成执字第

1073-3

号。该裁定书载明：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1

）川民终字第

113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大地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雅安

温泉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

1

、冻结被执行人大地公司持有的雅安温泉公司

26.087%

的股份。

2

、冻结被执行人大地公司持有的四川周公山热地温泉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50%

的股份。

3

、查封被执行人大地公司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温泉开发区

158.38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

[

权属证号：雨（

2003

）

字第

3392

、

3393

号

]

。

查封期限从

2015

年

5

月

26

日至

2017

年

5

月

25

日止。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33� � �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15-031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5

年

5

月

29

日、

2015

年

6

月

1

日、

2015

年

6

月

2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经与本公司经营层、董事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核实，

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5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6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披露了《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其中对

2015

年

1-6

月业绩预计为：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0-30%

，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3,

982.43

万元

-5,177.16

万元。目前，公司实际情况与业绩预告内容不存在重大差异。

3

、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和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3006� � � � �证券简称：联明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7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起停牌。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5

月

6

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6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本公司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目前初步确定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交易方式

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三）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所处行业为物流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一）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交易事项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沟通，但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意

向协议；

（二）相关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有序开展，截至目前，中介机构正深入开展对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尽

职调查、评估和审计工作，公司及有关各方对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仍在进一步沟通中；

（三）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尚未最终完成，为确保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申

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3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二日


